

鲁安监发[2010]6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含关闭煤矿）周边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市安监局、国土资源局、煤炭工业局：  
4月9日9时45分，淄博光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45m水平三号上山2层北三发生一起突水事故，最大涌水量达1800m3/h，由于发现及时，果断下达停产撤人命令，井下当班421人全部安全升井，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正在进行。经初步调查分析，淄川区龙泉镇麓南粘土矿非法超层越界盗采原龙泉煤矿与淄博光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井田隔离煤柱，打透原龙泉镇二号煤井采空区引发老空溃水事故。为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煤矿（含关闭煤矿）周边非煤矿山的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近年来，在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特别是经过多年矿业秩序整顿、资源整合和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煤矿及非煤矿山数量大幅削减，规模化、机械化和规范化开采水平有所提升，安全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全省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趋于好转。但是，影响矿业开发和安全生产的根本性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有些问题还十分突出，比如乱采乱挖、超层越界、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和超能力、超定员、超强度开采等问题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各级安全监管、国土资源、煤炭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深入贯彻落实“4.8”全省安全生产电视会议精神，以淄博光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4.9”事故教训为警示，认真查找事故隐患，加大监管力度，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时刻做到警钟长鸣。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研究本地区治本措施，以事故教训推动工作，全力以赴抓好矿山安全生产。

二、切实落实煤矿（含关闭煤矿）周边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责任。各级安全监管、国土资源、煤炭管理部门要相互配合、互通情况、形成合力，加强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结合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认真开展打击非法违法开采行为，采取果断措施，对煤矿（含关闭煤矿）井田范围内及周围非煤矿山，要逐一重新调查核实资源储量、评估安全生产条件，对资源枯竭、不再具备开采价值、违法越界开采煤炭、相互贯通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非煤矿山，要依法取缔关闭，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安全监管部门要做好非煤矿山的安全监管工作，严格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督促企业按照设计进行生产施工，加大隐患排查和整改力度，确保安全生产。国土资源部门要严格审查探矿权、采矿权的设置条件，加大矿业权整合力度，规范矿山开采秩序，杜绝打着非煤矿山名义实际开采煤炭资源的现象，打击超层越界等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煤炭工业管理部门要加强行业安全监管和技术指导，督促煤矿企业认真排查分析矿区范围内及周边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严格执行劳动组织定员管理的相关规定。各矿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检查，认真监控、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加强煤矿（含关闭煤矿）周边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据调查，目前我省煤矿井田内及周边存在非煤矿山情况主要集中在济南、淄博两地，共计14处（见附表）。要立即成立由安监、国土、煤炭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对煤矿及周边非煤矿山集中开展一次安全专项督查，彻底排查治理影响安全生产的各类重大隐患，采取强硬措施，切实落实两个主题责任，坚决打击超层越界等非法开采行为，要按照《山东省非煤矿山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措施》要求，严格落实透水事故预防措施，全面准确掌握矿区及周边范围内的小窑、老空区积水、含水层、地质构造等详细情况，填绘矿区水文地质图，配备适应工作要求的探放水设备，加强探放水措施，坚持不探不掘不采制度。完善井下主要排水系统，排水设备的型号、数量和排水能力应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和设计要求。加强井下作业的劳动组织定员工作，严格控制下井人员数量，编制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完善井下安全标志、避灾路线和撤人通道。加强职工培训，定期进行撤人演练。

四、强化对废弃矿井和矿山企业废弃井巷、采空区的安全监管。要结合开展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对辖区内废弃矿井和矿山企业废弃井巷、采空区的有关情况进行彻底排查，建立档案，落实管理责任，完善安全措施，及时整治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要认真落实国土资源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4部门《关于加强废弃矿井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54号）要求，明确废弃矿井监管责任主体和职责分工，把治理工作落到实处，抓出实效。煤矿、非煤矿山企业对所属的资源枯竭矿井、废弃井巷、采空区，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实施闭坑、封堵。对关闭和废弃矿井井筒要封闭、填实，四周设置永久性明显警示标志，严禁人员进入废弃矿区和废弃矿洞。

附：煤矿井田内及周边非煤矿山基本情况表
       
二0一0年五月十八日

煤矿井田内及周边非煤矿山基本情况表

	序号
	煤矿名称
	非煤矿山名称
	所在县（市、区）

	一、济南

	1
	章丘矿业有限公司明水一号煤矿
	明水镇王家寨粘土矿
	章丘市

	2
	章丘市东风煤矿二号井
	明水镇王家寨粘土矿
	章丘市

	3
	章丘市东风煤矿三号井
	济南圣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西矾硫粘土矿
	章丘市

	
	
	章丘市官庄乡粘土矿
	章丘市

	4
	章丘市华明矿业有限公司
	济南圣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西矾硫粘土矿
	章丘市

	
	
	章丘市官庄乡粘土矿
	章丘市

	5
	淄矿集团埠村煤矿
	章丘市埠东粘土矿
	章丘市

	
	
	章丘市文祖镇水河第二粘土矿
	章丘市

	
	
	章丘市旭升木厂第三粘土矿
	章丘市

	
	
	章丘市月宫第二高岭土矿
	章丘市

	
	
	章丘市文通高岭土矿
	章丘市

	
	
	章丘市埠村镇大冶高岭土矿
	章丘市

	二、淄博市

	6
	山东舜天矿业有限公司舜天煤矿
	淄川区凡场铝土矿
	淄川区

	7
	山东滨岭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滨岭矿业有限公司岭祥粘土矿
	淄川区

	
	
	淄川区岭子粘土矿
	淄川区

	8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龙泉煤矿
	淄博市淄川区泉铭铝土矿
	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盛龙粘土矿
	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富坤铝土矿
	淄川区

	序号
	煤矿名称
	非煤矿山名称
	所在县（市、区）

	9
	山东东泰矿业有限公司一井
	淄博嘉丰矿业有限公司
	淄川区

	
	
	淄川西崇山粘土矿
	淄川区

	
	
	淄川区岭子镇小口村石矿
	淄川区

	
	
	淄博市周村区杨古粘土矿
	周村区

	
	
	山东王村铝土矿
	周村区

	10
	山东东泰矿业有限公司宝山井
	淄博苏李矿业有限公司
	淄川区

	
	
	岭子镇沈家铝土矿西矿
	淄川区

	
	
	淄博市周村天三立粘土矿
	周村区

	
	
	山东璞泰矿业有限公司
	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宝昌粘土矿
	淄川区

	
	
	山东王村铝土矿
	周村区

	11
	淄博光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麓南粘土矿
	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铝土矿
	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泉铭铝土矿
	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麓村铝土矿
	淄川区

	12
	淄博市博山区后峪煤矿
	淄博市博山区东郊粘土矿
	博山区

	13
	博山区白塔煤炭公司白塔煤矿
	淄博市博山区富安铝石厂
	博山区

	14
	山东鲁坤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金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
	张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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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山东省煤炭工业局











